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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教厅办函〔2014〕25号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案例资源征集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有关师范院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案例资源征集工作的通知》（教师司函﹝2014﹞25号）要求，为做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以下简称能力提升工程）实施工作，经研究，决定开展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案例资源征集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遴选一线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典型案例，为下一步开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资源、建立优质课程资源库奠定基础。发掘并推广优秀成果和典型案例，营造良好应用氛围，激励广大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主动应用信息技术。

二、征集范围

面向中小学校、幼儿园、高等学校、教师培训机构以及教研、电教和科研等部门征集案例资源。

三、内容及要求
1.内容：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典型案例包括微课程、课堂实录等，主要体现一线教师围绕教育教学中的某个问题、知识点等应用信息技术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优化了课堂教学，转变了学习方式。微课程应采取“叙事方式”描述应用信息技术的过程，包括计划准备、实施、成效及反思等，一般不超过15分钟。课堂实录为应用信息技术开展课堂教学的视频录像，同时还应提供相应的教学设计、课件和教学反思等辅助材料。

2.格式要求：提交的资源应为视频、演示文稿、Flash、网页等格式。单个文件大小建议在500MB以内，其中视频资源的推荐标准为：分辨率不低于720×576（4:3）或1024×576（16:9），码流不低于256Kbps。

3.知识产权要求：申报资源符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著作权等相关法律法规，申报人为相应资源的开发主体，拥有相应的知识产权和所有权。

四、征集评选与使用程序

1.面向中小学校、幼儿园、高等学校、教师培训机构以及教研、电教和科研等部门征集资源。每市、州推荐报送30件，并覆盖主要学科（领域）。

2.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选出一等奖50件、二等奖80件、三等奖100件，将获奖资源纳入省能力提升工程优质课程资源库，并出具相应证明。评选出的一等奖将推荐到教育部参加国家级学科资源征集评选活动。

3．各市、州于2014年5月18日前统一将资源汇总表（附件1）、资源信息表（附件2）和资源（刻录成光盘）报送至省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办公室（简称工程办），同时提交资源汇总表和资源信息表电子版。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将此项活动纳入到能力提升工程的整体工作中，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认真组织本地区资源的征集、遴选和推荐工作。

工程办（省电教馆）联系人：郝志宏，电话：028-86712766 ；电子邮箱：395130427@qq.com；通讯地址：成都市锦江区学道街42号，邮编：610012。

师范处联系人：彭熹，电话：028－86115459 。

附件：1.资源汇总表

2.资源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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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资 源 汇 总 表

	市州教育局
	（公章）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资源总数
	

	资源清单

	编号
	类型
	名称
	学科
	学段

	1
	
	
	
	

	2
	
	
	
	

	3
	
	
	
	

	4
	
	
	
	

	5
	
	
	
	

	6
	
	
	
	

	7
	
	
	
	

	8
	
	
	
	

	9
	
	
	
	

	10
	
	
	
	

	……
	
	
	
	


附件2

资 源 信 息 表

	资源类型
	□微课程□课堂实录

	资源名称
	

	学   科
	
	学　　段
	

	申 报 人
	
	所在省份
	

	所在单位
	
	职  称
	

	手   机
	
	电子邮件
	

	教材或课标依据
	

	教师简介
	不超过200字。

	案例描述
	请完整描述该案例中信息技术应用过程，包括需求分析、前期准备、实施过程、应用成效及评价反思等。不超过1000字。

	环境描述
	开展教学实践的硬件环境、软件设置、学生技术准备、教师技术素养等方面的情况。不超过300字。

	有关申明
	该资源为本人原创，若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等问题，本人自行承担。如审核通过，本人同意纳入能力提升工程优质资源库进行展示。
申报人（签字）：

	专家评审意见
	从学科需求及信息技术应用两个方面撰写推荐该资源的理由。不超过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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